附件3
福建省一级达标高中复查报送材料清单
	报送主体
	序号
	项目内容
	材料要求
	备  注

	设区市
教育局
	1
	设区市督查报告
	正式文件
	一式3份

	
	2
	分学校督查报告
	整改落实情况、一级达标分项评估情况（作为文件附件）
	单独装订，
一校1份

	高中
学校
	1
	复查申报表
	重点体现达标定级以来整改方案落实情况
	一式3份

	
	2
	复查自评表
	套用达标高中评估学校自评表（闽教基〔2017〕35号附件2），重点体现自评情况以及整改方案
	一式3份


注：1.2017年复查对象（申报省级示范性高中建设学校者）的复查材料，按照“闽教基〔2017〕53号”附件3（福建省示范性普通高中建设学校申报材料清单）要求提交，并将自查自评报告和整改方案作为申报表的附录。
2.2018年复查对象（其他省一级达标高中）的复查材料，按本表格要求报送。其中“自评表”中的“三、学校创建发展规划、论证报告”“四、学校创建发展规划任务完成确认书”两项可不提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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